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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6 年第 6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原能會 2 樓會議室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記錄：萬延瑋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宣讀原能會 106年第 5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略) 

宣讀畢，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原能會 106 年第

5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 

七、 報告事項： 

「2017 臺北世大運輻射事件防範及應變作業規劃」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原能會補充說明： 

本次世大運任務是我國第一次執行大型活動輻射事件防範及

應變工作，運用臺美民用核能合作機制，邀請美國能源部來

臺辦理 2 次大型活動輻射事件應變訓練，逐步建立能量。除

了完成原能會內部整合協調之外，並與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

室、內政部警政署、臺北市警察局等單位溝通協調，確保世

大運任務順利進行。未來也將與行政院溝通協調，推動國家

大型活動分級制度，讓原能會輻應隊參與大型活動輻射預防

事件的任務標準，能有所依循。 

同時也感謝會內相關業務處及所屬機關配合參與各次訓練、

演練，7 月 26 日在原能會辦理內部講習演練，8 月 5 日亦將



 第 2 頁 

配合世大運維安功能測試，在臺北田徑場辦理現場實地演

練，8 月 18 日將針對場館及周邊道路實施預防性偵檢，藉由

本次會議，讓委員瞭解，原能會不只管制核電廠、醫院，也

對大型活動輻射災害預防投入相當多資源。 

(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簡報中提及「汲取在 311 桃園機場輻射偵測」係為應變，

而世大運為事前預防，請說明實際之運作、使用儀器設備

及規劃等。 

2、請問偵測儀器錯誤警報等異常狀況如何處理?又本次世大運

任務為何不執行空中輻射偵測?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由簡報第 19 頁圖片顯示，係使用輻射偵檢儀器搭配門框

式金屬探測器及 X 光機的作法，並與現場警方搭配合作，

執行全面性的聯合偵檢作業，針對各個出入口人員、車輛

均會挑選適合儀器，執行偵測。 

2、考量接受核醫藥物治療之病人，可能引發偵測儀器錯誤警

報訊號，已安排 7 月 26 日及 8 月 5 日辦理 2 次人員講習演

練，撰擬人員訪談作業程序，以避免造成民眾有不好的感

受，確保不會擾民，相關訪談作業均會搭配警員執行。本

次開、閉幕僅動用臺北田徑場、小巨蛋等 2 場館，面積不

算太大，使用車載式儀器偵檢，應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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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請問是否已與維安單位或相關單位建立聯繫溝通管道?人員執

勤時是否有適當標示以供辨識?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已和臺北市警察局建立聯繫溝通管道，財政部高雄關等，亦將

提供偵測儀器及派員協助支援，並已購置輻應隊制服以供辨

識。 

委員發言紀要： 

1、請說明開幕前背景輻射調查時機、調查後管制作為、熱點

定位有何考量，又機動巡檢為何不在場館內實施?美方來臺

訓練時是否有實務操作演練? 

2、有關二、三級開設，桃園、新竹等非核電廠所在地縣市政

府，是否有足夠能量執行輻射偵測與應變?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今(106)年 5 月美方來臺上課地點，即在開閉幕主場館臺北

田徑場實施，並依人員、車輛進場實務情境，安排 2 天現

場實地演練，因場館各入口已全面實施人員、車輛偵測，

場館內是否再實施機動巡檢可再做考量，並已請臺大團隊

規劃巡檢路線。開幕前背景輻射調查時機係配合 8 月 5 日

世大運試營運以及8月18日開幕典禮前一日維安單位場館

安全檢查實施 2 次。 

2、105 年 4 月輻射災害已納入災防法，即已利用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針對全國 22 縣市政府進行業務訪評作業，及國

防部全民動員訪查作業，指導地方政府撰寫輻災防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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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目前僅剩 1 縣市尚未完成，輻應隊成立即是針對輻災

防救能力不足縣市提供支援，全國 22 縣市政府皆已購置輻

射偵測儀器，並派員至各縣市辦理講習，提供地方政府警、

消第一線應變人員手冊，作為參考。 

委員發言紀要： 

各項應變作業是否參考原能會 2 次赴美觀摩美式足球超級盃

美方相關作法，美方是否提供輻射事件發生時場景混亂狀況

相關處置，及若事故發生時停電，是否有因應措施?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原能會 2 次派員赴美觀摩美式足球超級盃美方相關作法，

我方規劃實施計畫與美方相似，只是美方資源充足，由國

家實驗室人員專責處理大型活動輻射事件應變作業，原能

會輻應隊係由業務人員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且美方因應

活動範圍廣闊，會執行空中輻射偵測，取得大範圍的背景

輻射，與我方使用車輛偵測為最大不同。 

2、有關輻射事件相關處置，在第一線應變人員手冊已有說

明，另目前幾乎所有偵測儀器皆可搭配電池，不受停電影

響。 

委員發言紀要： 

1、有關輻應隊成立係為解決地方政府疑慮請再說明，又目前

地方政府辦理輻射災害業務局處為何? 

2、依簡報內容有關核子事故、境外核災應變處理，不在輻應

隊業務範圍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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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中央安全指揮中心由各中央相關部會組成 12 個功能

組，原能會派員進駐化生放核組，是否由輻應隊派員進駐? 

4、政府施政既為一體，請說明與臺北市政府簽署維安合作意

向書必要性?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依地方自治大多為消防局、環保局負責輻射災害業務；地

方政府認為本身輻射專業不足，無法承接第一線輻射災害

應變業務，輻應隊成立後，地方政府提出需求，輻應隊即

可到場協助，此即所謂解決地方政府疑慮。 

2、有關核子事故係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辦理，境外核災亦

有境外核災處理要點，均依相關法規執行。 

3、化生放核組包含衛福部、環保署及原能會派員進駐，國軍

則負責除污工作，世大運相關應變任務，原能會將依中央

指揮中心通報派員進駐。 

4、行政院協調臺北市政府柯市長與包含原能會、國防部、內

政部警政署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等單位，簽署維安合作

意向書，共同宣誓堅定守護 2017 臺北世大運維安之決心，

並希望以此宣傳世大運相關維安整備工作皆已完備，讓民

眾心安。 

(三) 決定： 

1、洽悉，同意備查。 

2、針對「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行政院已有相關維安應

變計畫，原能會係行政團隊一員，作為輻射災害的主管機

關，採取各項防範輻射事件發生的預防與應變措施，主動積

極展現行政一體，將持續依計畫協助臺北市政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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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能會將汲取本次賽事執行經驗，並蒐集、分析國際輻射事

件資訊，強化「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防護演練，規劃平時

整備作業，依大型活動之分級，建立輻射事件預防機制與作

業程序，精進業務能量。 

八、 臨時動議： 

主席發言紀要： 

(一) 7 月 23 日凌晨 2 時許接獲核三廠通報「1 時 10 分因反應爐冷

卻水泵跳脫，導致 2 號機組急停事件」，原能會核安監管中

心除立即通知相關主管，初步瞭解機組狀況後，於 4 時 27 分

將此訊息公布於網頁「最新消息」，讓社會大眾瞭解；並於

上午 9 時 9 分更新「最新消息」，對外說明初步掌握之跳機

肇因及機組動態。原能會是全民的原能會，秉持資訊公開透

明，有必要儘速讓民眾知曉核電廠營運動態。台電公司針對

此案件之肇因報告已於今天上午送達原能會，目前正由核管

處進行相關審查作業中。 

(二)炎炎酷暑，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並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言，休

息是為走更長遠的路，故 8 月份委員會休會 1 次。 

委員發言紀要： 

6 月 2 日強降雨造成石門地區土石崩塌，其中核一廠上方亦有明

顯土石的崩壞，而風力發電設備正處於土石崩塌的上方。此豪大

雨是否造成地質與水文的改變？對核一廠是否有潛在安全上之

顧慮？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一)有關 6 月 2 日北海岸地區超大豪雨對核物料設施之影響，物

管局於 6 月 3 日隨即派員前往查核，核一乾貯設施場址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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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區未受影響， 設施內貯存護箱無受損情形。雖乾華溪

水位上漲，但距離乾貯設施高程仍有安全餘裕。物管局另於 6
月 8 日就此事件召開臨時管制會議，並決議要求核一廠對於

山坡地質災害情況，應儘速完成復原工作，並請進行場址山

坡地質調查評估提報物管局。若放射性物料設施臨近周邊有

崩落疑慮的邊坡，應強化水土保持及其他必要工程，以確保

設施安全。 

(二)核一廠第 1 期乾式貯存設施水土保持做得很好，雖乾華溪水

位上漲，貯存設施並未受影響，但地方民眾及環保團體仍質

疑該處「前有小河後有山坡」之安全性。在此方面的管理，

原能會 1 年前即與臺電公司討論，決定將原先要增設的低階

核廢料倉庫和第 2 期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設施的地點對調。

對於強降雨的防範措施，原能會非常重視，臺電公司亦很配

合朝更安全的方向處理。 

國營會回應說明紀要： 

106 年 6 月 2 日豪大雨導致核一廠內 1 座輸電鐵塔倒塌，雖不影

響核電廠運轉安全，惟讓當地民眾心理產生壓力，臺電公司刻正

就倒塌鐵塔進行檢討處理，經濟部亦已要求臺電公司除核一廠

外，平行展開至核二、三廠，針對廠區周邊水土保持及天然災害

對設備危害等問題進行調查，在 3 座核電廠正式除役前，經濟部

將會持續督促臺電公司注意天然災害可能帶來之危害。 

九、 主席結論：無。 

十、 散會(下午 3 時 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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